附件1
关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的请示

中共深圳市大鹏新区社会组织委员会：

    深圳市大鹏新区×××成立于××××年××月，现届满，正筹备换届选举大会/（深圳市大鹏新区×××成立于××××年××月，现需届中变更×××职务）/（深圳市大鹏新区×××现申请登记成立，正筹备选举大会）【三项业务选其一】。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大鹏新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审核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提交审核材料如下：
（一）业务主管单位：×××
（二）宗旨：×××
（三）业务范围：×××
（四）组织架构：×××
（五）负责人人选名单如下（按实际业务选填）：

1.会长（理事长）：×××
2.法定代表人：×××
3.监事长：×××
4.秘书长：×××
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（按实际情况提供）：

1.无犯罪记录证明

2.个人信用报告

3.企业信用报告

4.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审核汇总表

    5.社会组织负责人人选审核表

6.个人承诺书

7.在职或退休国家公职人员兼职备案或批准文件

    8.拟任副会长（副理事长）审核报告

业务联系人：×××；联系电话：×××。

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：×××（盖章/拟任法人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年×月×日
